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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定義及處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但書關於總補償金額之限制等整體

意旨，予以界定，乃屬當然。

釋字第三二一號解釋（82.6.18.）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關稅法第二十三條之

規定，使納稅義務人未能按海關核定稅款於期限內全數繳納或提供相

當擔保者，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

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所牴觸。

【解釋理由書】

有關稅捐案件申請複查時，以繳納一定比例之稅款或提供擔保為

條件之規定，使未能繳納稅款或擔保之人喪失法律救濟之機會，係對

人民訴願及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之意旨有所不

符，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二四號及第二八八號分別釋示在案。中華民國

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關稅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納稅義

務人如不服海關對其進口貨物核定之稅則號別、完稅價格或應補繳稅

款或特別關稅者，得於收到海關填發稅款繳納證之日起十四日內，按稅

款繳納證所列稅額繳納全部稅款，依規定格式，以書面向海關聲明異

議，請求複查。但納稅義務人得經海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免繳上開

稅款」，第二項：「納稅義務人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繳納稅款或提供擔保

者，視為未請求複查」之規定，雖為防止受處分人任意請求複查以拖延

繳納稅款，但依我國行政救濟制度，提起行政救濟並無停止原處分執

行之效力，致上述規定，徒使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全部稅款或提供

相當擔保之納稅義務人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訟權所為不

必要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所牴觸。

釋字第三二二號解釋（82.6.18.）

釋字第三二一、三二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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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

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

使用時，所有權人得要求一併徵收」，對於要求一併徵收之期間未予明

定，內政部為貫徹同法第二百十九條關於徵收完畢後限一年內使用之

意旨，六十八年十月九日臺內地字第三○二七四號函謂：「要求一併徵

收，宜自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一年內為之，逾期應不受理」，係為

執行上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

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時，所有權人得要求一併徵收」，對於要求一併徵收之期間則未予

明定，惟同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使

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

價額收回其土地」（上述土地法條文均已於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

正），是以土地所有權人要求一併徵收，自不能無期間之限制，其期間

亦不能較第二百十九條所定者為長，否則需地機關無從於法定期間內依

核准之徵收計畫實行使用，於增進公共利益，迅速確定人民權利，均有

妨礙，內政部為貫徹上開第二百十九條之意旨，六十八年十月九日臺內

地字第三○二七四號函謂：「要求一併徵收，宜自協議時起，迄於徵收

完畢一年內為之，逾期應不受理」，係為執行上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

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釋字第三二三號解釋（82.6.18.）

【解釋文】

各機關擬任之公務人員，經人事主管機關任用審查，認為不合格

或降低原擬任之官等者，於其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有重大影響，

如經依法定程序申請復審，對復審決定仍有不服時，自得依法提起訴願




